
中共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派驻省教育厅纪律检查组文件 
 

 

 
浙教纪〔2016〕23号 

 
 

关于转发《中共浙江省纪委关于 11 起违反 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》，确保 

中秋、国庆期间风清气正的通知 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省纪委《关于 11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》

（浙纪通〔2016〕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及时将

通报精神传达到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，汲取深刻教训，切

实引以为戒。 

中秋、国庆佳节将至，各高校党委和纪委要切实履行好全面

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，聚焦奢靡享乐问题，紧盯公款

送月饼送节礼、违规公款吃喝、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、公款

旅游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、“酒局、牌局”等易发多发问题，

主动出击，抓早抓小，动辄则咎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，确保中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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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，严防隐形变异“四风”问题反弹回潮。

要落实越往后执纪越严要求，对 2016 年以后继续顶风违纪被查

处的“四风”问题，原则上都要点名道姓通报曝光。要认真落实

《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》，做到有权必有责，有责要担当，失责

必追究，对不贯彻、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“四风”问题突

出的，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，还要追究领导责任、监督责任，坚

决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。  

 

附件：中共浙江省纪委关于 11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

题的通报（浙纪通〔2016〕6 号） 

 

 

中共浙江省纪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组 

2016 年 9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  
抄送：省纪委、省监察厅，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。 

中共浙江省纪委派驻省教育厅纪检组           2016年9月1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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